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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众参与的目的与形式

1.1 目的

公众参与是项目建设单位通过环境影响评价与公众之间进行的联系和交流，

是环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完善决策的有效方法。公众参与的目的是

为了解和掌握公众对建设项目的意见和要求，将公众参与的诸方面向有关部门反

映，使建设项目能被公众充分认可，同时使公众比较全面地了解建设项目，减轻

或消除对建设项目影响的担心。公众参与对建设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和对策将

起到重要作用。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环保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好的保

护环境的社会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着保证作用。本次公众参与调查严格

按照国家生态环保部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保部令，部

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执行。

1.2 公众参与调查的原则

公众参与调查方式以针对性和随机性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以达到公正无偏，

不带有调查者倾向和个人感情等主观问题。

1.3 公众参与形式

按照我国有关法规要求，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调查采用二次公示及网

络发布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向广大公众征求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要求。

(1)本项目第一次公示情况

企业于 2021年 8 月 13 日在海城市人民政府网对项目进行了第一次公示，向

广大公众征求对本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公开下列信息主要为建设项目的名称

及概要；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

式；企业联系方式。

具体第一次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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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项目第二次公示情况

本项目环评报告基本编制完成后，于 2022 年 4月 13 日和 4月 15 日在辽沈

晚报以登报的方式，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在海城市人民政府网站，同时在厂区

附近张贴公告，再一次征求项目所在区域居民对本项目的意见和建议，公告内

容主要包括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

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其具体公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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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众参与调查结果

通过二次公众参与调查，未收到公众反对意见。

3 公众参与调查分析

3.1 合法性

整个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公众参与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生态环保部令，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有关规定，公开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

我单位进行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委托后，7 日内进行本项目环评信息第一

次公示，采取了公共媒体网站公示的方式；环评报告上报前，同时采取了东北

新闻网网站公示、张贴公告的方式和辽沈晚报登报方式开展第二次环评信息公

示。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程序具有合法性。

3.2 有效性

本项目所采用的环评信息公示中注明联系方式及公众参与调查表连接，对

于二次公示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持续公开期限大于 10 个工作日；通过项目所在

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 2次；通

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的方式公开，且持续公开期

限大于 10个工作日，因此，本项目公众参与的形式具有有效性。

3.3 代表性

该项目公众参与主要调查目标为企业附近区域内居民或者其他组织的代

表，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性。

3.4 真实性

本项目公众参与调查全过程严格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

环保部令，部令第 4 号，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相关要求进行，获取被调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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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真实意愿反馈。调查程序符合《办法》要求，采取调查方法有效，调查范围

广发，调查结果真实可信。

4 公众参与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公共参与满足合法性、有效性、代表性及真实性要求，

本项目的建设满足公众意愿，无公众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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